
采购需求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2〕19 号)和《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方案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2〕1138 号）的要求，

全面更新汇交保亭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结合我县实际，开展有关工作。

一、工作内容及最高限价一览表

包

次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工作量）

工作量

（宗）

预算金额

（元）
备注

A包

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集体土

地所有权确权

登记成果更新

汇交工作

南林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112

902847.39
新政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

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307

保城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484

B 包

加茂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472
897495.88

什玲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336

C 包

毛感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106

566316.64

响水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420

D 包

六弓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278

563132.08

三道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245



二、工作目标

按照地籍调查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相关规定，以《地籍调查规程》《不

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技术指南》等文件为

技术规范要求，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方案的通知》为指导，在我县 2004 年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和 2014 年农村土地共有宗地分割确权登记成果的基础上，对

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进行更新调查、对数据库升级和更新，于 2023 年

6 月底前将更新且入库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和地籍图全部汇交至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并将成果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三、工作任务

（一）集中更新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

1.充分利用已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因采用底图不同、测绘精度

不同或坐标转换等原因造成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其他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存在

交叉重叠或缝隙的，经核实，不存在权属争议且界址无变化的，不再开展权属指

界。遵循“低精度服从高精度”原则，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走向说明等权属

调查资料，结合影像特征线，调整宗地界线，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更正登记。对已

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的，要根据需要补充地籍调查，通过不动产登记

系统，集中办理相应登记业务。对于未完成集体土地共有宗地分割确权登记的要

继续推进工作。

2.因征收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的宗地，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提供土地征收批准文件以及土地测绘成果报告等材料，由权利人申请或报请县

人民政府出具嘱托文件后，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采取依申请或依嘱托方式办理注

销或变更登记。

3.农民集体因互换、土地调整、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名称或代码发

生变化的宗地，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有关农民集体申请办理相关登记。

4.对已经完成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的，依据调解书或决定书所确定的权属界线

办理相关登记。存在权属争议且一时难以解决的，编制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查

清权属争议主体，经争议各方指认，对有争议部分划定争议区，设立争议宗地，

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对无争议部分土地设定不动产单元代码并编码，核实并确



定权属界线，对界址走向进行详细描述，纳入登记范围。

5.因地籍区、地籍子区设立导致所有权宗地调整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组织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6.按照地籍调查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相关规定，开展我县全域范

围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更新汇交工作。

（二）数据成果整合入库。

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等技术规范要求，整理现有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登记成果，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图。

登记成果未建库的，要完成信息录入、资料扫描矢量化等数字化建库工作。

登记成果已建库的，要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完成信息补充录入、数据格式

转换等工作。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重复面积部分应进行核减注销，

或补测、变更登记后入库。

（三）成果汇交。

按照自然资源部和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通知要求，将更新且入库的集体

土地所有权和地籍图成果数据汇交至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经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对汇交成果进行质量检查合格后纳入省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四、工作程序

（一）资料收集。

1.2004 年完成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包括数据库和地籍图

等相关资料。

2.2014 年完成的农村土地共有宗地分割确权登记成果，包括数据库和地籍

图等相关资料。

3.2018 年农垦土地确权登记成果和海南省农垦遗留问题争议地调处成果，

包括数据库和地籍图等相关资料。

4.征收集体土地的相关批准文件及相关资料。

5.农村集体土地互换、土地调整、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的相关文件

及相关资料。

6.土地权属争议决定书、调解书及相关资料。

7.最新行政区划数据、高分辨率正射遥感影像等相关资料。



8.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及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二）数据转换。

根据《关于启动海南地方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的通知》（琼测国〔2020〕1 号）

和《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2021 修订版）的要求，将原有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确权登记数据及其他数据统一转换到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基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海南地方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

（三）内业数据处理。

1.数据转绘。将转换后的数据与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及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

据、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叠加，以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及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和

遥感影像为参考进行精度分析，对因采集精度、坐标转换导致界线偏移且无权属

争议的，不再重新调查，直接以实际现状进行调整并办理相关登记业务；对因宗

地界址实际发生变化且无权属争议的，需收集相关资料并重新进行调查后办理相

关登记业务；对因宗地界址实际发生变化而权属存在争议的，暂时不作处理。

2.数据属性处理。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2021 修订版）要求，对

数据转绘后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数据进行逻辑性和属性标准化处理，并将

数据导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中。

3.宗地权属更新。根据历年征收、集体土地互换、集体土地调整、农民集体

合并或撤销、行政区划调整、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等资料，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数据进行宗地权属更新。

（四）外业更新调查。

基于已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按照地籍调查规程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权属界线以及权利主体发生变化的宗地开展外业更新调查。

更新内容包括：

1.因纠错或测绘精度和分割确权工作等原因造成原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

发生变化的；

2.因征收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发生变化的；

3.因行政区划调整、土地互换、土地调整、合并或撤销，名称或代码等

原因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四至界线范围或权利主体发生变化的；



4.集体土地所有权漏登、错登，进行补登或更正的；

5.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完成，确定权属界线后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需要登记

的；

6.其他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的。

（五）登记发证。

通过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系统，对发生变化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

进行信息录入，开展登记发证。类型包括变更、更正、注销登记等。

（六）数据入库。

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2021 修订版）要求进行数据入库，数

据入库包括宗地数据入库、基础地理数据入库、登记数据入库等，对于现行

数据库标准有特殊要求的地方可以自行增加相应字段。

（七）成果汇交。

统一汇交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基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海南地方

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两套数据成果。内容包括空间数据成果、属性数据成果、元

数据、其他数据及地籍图等电子数据，以及加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章的报送

公文、汇交资料清单等纸质文件材料。

1.空间数据成果。统一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基于 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的海南地方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包括不动产单

元要素（含宗地、界址点、界址线和注记等）和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含行政区、

行政区界线、行政区注记、地籍区、地籍子区等）。

2.属性数据成果。属性数据主要包括《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2021 修订

版）规定的各类非空间要素数据。

3.元数据。按照《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和《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

准》（2021 修订版）采集相关元数据信息，采用 XML 格式。

4.其他数据。主要包括扫描资料、文字报告以及其他资料等内容，可用 JPG、

PDF、WORD、Excel、TXT、WPS 等格式进行存储。

5.地籍图。按照地籍图编绘相关规范标准，以 1:5000 比例尺图幅编绘汇交。

五、时间安排



(一) 准备阶段(签订合同后的第 1天-第 10 天)。

开展宣传动员、衔接相关部门完成资料收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二) 实施阶段(签订合同后的第 11 天-第 120 天)。

更新完善现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包括数据转换、数据处理、

登记发证、地籍图编绘、录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三) 验收汇交阶段(签订合同后一年内完成)。

做好更新完善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归档、管理工作，完成该项

工作的验收，将全保亭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汇交至海南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

六、工作依据

1.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2）《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

（3）《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5）《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60号）

（6）《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

（7）《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2〕19号）

（8）《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

果更新汇交工作方案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2〕1138号）

2.技术规范

（1）《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TD/T1066-2021)

（2）《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TD/T1067—2021）

（3）《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 年修订版）》

（4）《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接入技术规范（2021 年修订版）》

（5）《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6）《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2019）

（7）《工程测量规范》 （GB50026-2020)

（8）《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17)

七、提交成果

1.数据库成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数据库

2.文档成果

（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技术方案。

（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成果报告。

（3）地籍图册。

（4）其他相关文档。

八、维护期

1.维护期：项目完工后，提供 1 年的维护期。

2.维护期内成交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九、其他

1.项目过程保密及数据保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系统运行过程中（包括合

同解除、终止后），成交供应商必须对采购人提供的任何数据及文档有保密的责

任和义务。不得以任何理转让本项目的成果。否则，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

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在响应文件中应对该项内容提交书面承诺书，作为签订项

目保密合同的依据，并作为合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供应商需提供承诺书加盖单

位公章,格式自拟）。

2.版权与保密，本项目所有数据的版权属采购人所有，未经同意，成交供应

商不得自行删除、复制、修改、转移数据，亦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提供；采购

人提供的任何业务资料，成交供应商需认真保管、严格保密，并在使用完毕后及

时归还。

3.保密期限：永久。

十、项目的成果版权及使用

本次成果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属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

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借口留存，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未经



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和使用本项目的测绘成果。合同另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

十一、商务要求

（一）合同履行期限、项目实施地点和服务方式（履约时间、地点和方式）

1、合同履行期限（履约时间）：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所约定的集

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

2、项目实施地点（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方式（履约方式）：按本竞争性磋商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内

容实施。

（二）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1、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后，成交供应商开具有效发票给采购人，采购

人 10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预算金额 20%的项目预付款。

2、成交供应商完成辖区全部工作内容，成果通过采购人及监理初步核查确

认后，成交供应商开具有效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预算金额 50%的项目进度款。

3、项目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并修改完善提交成果经采购

人核查确认后，成交供应商开具有效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向成交供

应商支付剩余项目余款。

项目余款按照如下公式结算：

项目余款=项目实际总金额-项目预付款-项目进度款

（三）检查验收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执行测绘产品的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调查成果依次

通过作业部门的过程检查、质量管理部门的最终检查，并通过质量抽查单位的质

量检查。

采购人按照工作要求组织项目验收，成交供应商应按照相关要求配合。

（四）其他要求

（1）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集体土地汇交工作中获得的数据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各成交供应商及其工作人员，必

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2）成果知识产权保护

1.成交供应商保证提交的成果没有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和

商业秘密等权利。

2.采购人使用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成果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应当由

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给采购人造成损害的，成交供应商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3.采购人委托成交供应商调查提交的成果，采购人享有知识产权，

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转让任何第三人。

（五）各包以供应商所报总价、单价综合考量进行采购，供应商各报价有任

一项超过《工作内容及最高限价一览表》中最高单价限价、最高合计金额限价、

预算金额的将按无效响应处理。通过资格、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以最后磋商报

价总价计算价格得分。最后磋商报价中的总价、单价作为合同履行价格。

（六）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各包以最后磋商报价单价乘以实

际工作量据实结算，该包最后磋商报价总价作为该包合同累计结算金额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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